捐赠协议书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身份证号码：
乙方（接受方）：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3320000509158302Q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以下财产，用以支持乙方药学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并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现金：     （人民币   整 ）。
第二条 捐赠财产用途（是/否具体指定）：
1.用于                  ；
2.用于支持中国药科大学教育事业发展。 
第三条 捐赠资金的交付时间、方式及账户：
1.交付时间：捐赠资金一次性交付/分X次交付， 年 月 日
前支付  元。
2.交付方式：通过银行电汇的方式。
3.开户银行：宁波银行南京城南支行
户    名：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账    号：86011110001391351
第四条 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捐赠资金通过银行电汇给乙方，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。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资金后，出具合法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。
第五条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资金，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资金的用途。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当征得甲方的同意，并签订有关变更使用协议。
第六条 乙方在使用本捐赠资金时，有义务妥善管理和使用捐赠资金，主动接受甲方监管，并定期向甲方报告捐赠财产使用情况。
第七条 捐赠冠名期限为捐赠协议生效日起至捐赠协议终止。若甲方或冠名名称出现社会不良影响的，或甲方未按捐赠协议履行义务的，乙方有权解除捐赠协议以及解除捐赠冠名，已支付款项不予退还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八条 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。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无法解决的，可按下列方式之一解决：
 1.提交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所在地仲裁委员
会仲裁；
 2.依法向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所在地人民法
院提起诉讼。
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：
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十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
甲方（签字）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乙方（盖章）：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签订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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